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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收到公司股

东张振国通知，其于近日收到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

知书。相关情况如下： 

2017 年 11 月 6 日，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州中院”）就

王江志与刘小白、张振国、严树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做出如下裁定（《湖北省鄂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鄂 07 执 59 号】》）： 

“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刘小白的银行存款 4500 万元，被执行人张振国、严

树青对刘小白的上述债务在 3000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采取以上措施后，仍不足清偿债务的，则依法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

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扣押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2018 年 2 月 13 日，张振国向鄂州中院交付执行案款 300 万元，同日王江志在

鄂州中院领取执行案款 300 万元，余款三被执行人至鄂州中院做出《湖北省鄂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鄂 07 执 59-1 号】》时尚未履行。 

2018 年 4 月 11 日，鄂州中院做出如下裁定（《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2017）鄂 07 执 59-1 号】》）： 

“在价值人民币 2700 万元范围内变价处理张振国持有的股票。” 

2018 年 4 月 11 日，鄂州中院向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厦门分公司下发《湖

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7）鄂 07 执 59-1 号、（2017）鄂

07 执 59-2 号、（2017）鄂 07 执 59-3 号、（2017）鄂 07 执 59-4 号、（2017）鄂 07

执 59-5 号】》，因强制变现需要，鄂州中院要求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厦门分

公司分别协助以竞价交易方式强制变现被执行人张振国所持顾地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共 1,600,000 股、1,800,000 股和 1,000,000 股，价款汇入鄂州中院指定账户，以实际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汇入鄂州中院指定账户人民币 27,000,000 元为限。 

截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张振国持有公司 49,344,000 股股份。本次张振国持有

公司的合计不超过 4,400,000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368%）被强制变现后，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会由 8.2626%下降至 7.5258%。张振国本次持有公司股份

的变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